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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现将

本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623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7.80元，共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156,000.00万元，扣除保荐承销费4,992.00万元后的募集资

金为人民币151,008.00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

年2月5日划入本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营业部开设的账号为

75250188000582290的人民币账户中，另扣除审计费、律师费、法定信息披

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720.00万元，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0,288.0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

（2013）第110ZA0027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104,932.10万元，尚未使用

的金额为50,757.04万元（其中募集资金45,355.90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

息扣除手续费5,401.14万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17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集投项目1-4号焦炉配套干熄焦项目2,000.00

万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106,932.10万元，尚未使用

的金额为49,503.82万元（其中募集资金43,355.90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

息扣除手续费6,147.92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

际情况，制定了《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

“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于2011年9月7日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年12月，本公司对上述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

并于2016年12月6日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13年2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

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 75250188000582290 募集资金专户 103.82 

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 75250188000434215 通知存款户 9,400.00 

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 75250181000547651 定期存单户 40,000.00 

合 计 -- -- 49,503.82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

6,147.92万元（其中2013年度1,970.82万元，2014年度1,133.23万元，2015

年度1,459.95万元，2016年度837.14万元，2017年746.78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2017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7年度，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

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

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致同专字（2018）第

110ZA2738号《关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鉴证报告》，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与实际存放及使用情况相符。 

六、保荐机构对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

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本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出具了《关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2017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专项核查意见认为：公司2017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

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实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七、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2、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附表：2017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9日 



附表：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1-4号焦炉配套干熄焦项目 否 41,278.00           41,278.00           41,278.00      2,000.00 2,321.79        -38,956.21              5.62              
详见“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

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原因”
不适用 否

150吨/小时干熄焦技术改造项目 否 15,707.20           15,707.20           15,707.20      0.00 15,707.20      100.00          2013年7月
实现销售收入2,468.32万元，

内部利润-661.86万元。
 否  否

20万吨/年甲醇改建项目 否 42,873.00           42,873.00           42,873.00      0.00 42,873.00      100.00          2013年12月

实现销售收入11,002.02万

元，内部利润-1,061.68万元

。

 否 否

生产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工程项目 否            15,640.00            15,640.00       15,640.00 0.00       11,240.31 -4,399.69                71.87            
详见“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

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原因”
不适用 否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否            34,789.80            34,789.80       34,789.80 0.00       34,789.8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50,288.00          150,288.00     150,288.00 2,000.00     106,932.10               -43,355.90 — — — —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原因

1-4号焦炉配套干熄焦项目：根据国家环保政策，焦化废水必须零排放，故公司必须先建设“生产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工程项

目”，待该项目投入使用后再加大力度建设1-4号焦炉配套干熄焦项目。

生产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工程项目：工程在焦化分厂预留场地建设，受现有场地制约施工难度较大，加上预留地为湿陷性黄
土层，且全部为回填土，地基承载能力达不到要求，故需要先对地基进行处理，增加了工程量，同时加大了工程施工难度，
故工程出现逾期。目前该项目已完成300m3/h生化出水深度处理及回用工程，正在加大力度建设循环水排污水中水回用工程和

浓盐水处理及回用工程。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6,932.1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7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0,288.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00.00

 


